政府采购项目编号：  

供货合同

甲方：拜城县公安局

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就拜城县公安局采购被装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合同编号：          ，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达成并签订合同，总合同金额人民币    元，大写：       。

本合同所提供的标的物、数量及规格等符合中标文件。
付款方式及时间：采购单位将服装计划提交给中标单位后，中标单位按时将服装计划内货物分别交付于采购单位指定地点，经检验合格后30日内采购单位支付中标单位提供货物的全部款项。
交货验收交货时间：签订合同并提供服装计划后15日内交货。交货地点：按照采购方要求按各科室、各大队分别装箱并发到各单位指定地点。
质量乙方提供的标的物应符合公安部警用服装服饰供应标准验收，且能够提供相关权威部门出具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提供的相关服务符合国家（或行业）规定标准。甲方验收时发现质量存在问题，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进行质量抽检，费用由乙方承担。
包装标的物的包装应按照国家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的技术规定执行，国家或业务主管部门无技术规定的，应当按双方约定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安全、完好的包装方式。
运输要求（一）运输方式及线路：自选方式发到采购方指定地点。（二）运输及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知识产权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中国境内使用标的物或标的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诉讼。
验收标准（一）面料：面料洁净平整、纹理清晰、无疵点、无跳纱、无异味、无色差等。（二）缝制工艺：线迹均匀美观、顺直平整、不抽皱、底面线松紧适度、不跳针不浮线不断线、无线头等。（三）熨烫工艺：样品平服自然、无极光、无水印、无污染等。（四）外观效果：样品外观挺直、平顺自然、无色差、对称一致等。（五）乙方将标的物送达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后，由甲乙双方及第三方（如有）一同验收并签字确认。标的物清单及主要技术参数需与中标文件相一致。（六）对标的物的质量问题，甲方应在发现后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乙方在接到书面异议后，应当在15日内负责处理。甲方逾期提出的，对所交标的物视为符合合同的规定。如果乙方在投标文件及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书面说明及承诺中，有明确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七）经双方共同验收，标的物达不到质量或规格要求的，甲方可以拒收，并可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售后服务（一）乙方应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乙方在谈判过程中做出的书面说明或承诺提供及时、快速、优质的售后服务。（二）其他售后服务内容：质保期一年及（投标文件售后服务承诺等）。
违约条款（一）乙方逾期交付标的物、甲方逾期付款，按日承担违约部分合同金额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违约期超30天按废标处理。（二）其他违约责任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无相关规定的，双方协商解决。
不可抗力条款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10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问题，双方协商解决。
争议的解决方式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采用下列方式解决：向拜城县人民法院起诉。
合同保存合同文本一式叁份，采购单位执两份、供应商执一份。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章）               乙方：（章）
采购方法人代表：（签字）   供应商法人代表：（签字）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号：                    帐号：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